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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民國 110 年 4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修正 

 

 

一、 目的 

為使長庚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學生至境外學校進修交流有所依循，特訂

定「學生赴境外學校進修交流作業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 適用對象 

具本校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，皆可參與進修交流。境外學校須列名於

教育部外國大學參考名冊、大陸地區大學及高等教育機構認可名冊、

香港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或澳門專科以上學校認可名冊。 

三、 進修交流類型 

下述類型學生，前往與本校簽有書面協議之境外學校者，稱為交換

生。 

(一) 雙聯學位。 

(二) 一學季/期/年之修課。 

(三) 研究。 

(四) 交流(如參訪、研習、營隊或工作坊等，不含競賽)。 

四、 補助申請資格及審查程序 

(一) 交換生若為雙聯學位或修課者，申請資格依照本校「辦理教育部學

海飛颺補助要點」辦理。 

(二) 其餘交流類型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自訂細則辦理，並簽具相關內容

及學生名單向國際事務處提出申請。 

五、 費用規定 

(一) 境外學校之學雜費依兩校簽署之書面協議內容議定；本校學雜費依

「學生出境期間學業學籍處理辦法」辦理。 

(二) 機票費、簽證費、生活費及保險費等相關費用由學生自理。 

(三) 上述費用如獲補助，依該補助之規定辦理。 

六、 選課、學分及成績採認 

(一) 學生出境修課前應與所屬系所主任或通識中心主任討論擬選課之課

程內容及學分採認事宜。並於出境前填妥「學生赴境外修課申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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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」或「雙重學籍申請表」送教務處註冊組辦理。 
(二) 學分採認依系所規定辦理，並經系、所主管簽字同意後，送教務處

註冊組，由教務處依本校「學生學業成績計算辦法」及「出境修課

學分及成績採認表」辦理。 

七、 注意事項 

(一) 進修交流證明：交換生之成績單，原則上由境外學校逕寄本校。其

餘交流類型由各系所或研究中心逕洽境外學校申請。 

(二) 具役男身分之學生，依內政部「役男出境處理辦法」申請，並洽學

務處辦理。 

八、 附則 

其他未規範事宜悉依兩校相關規定及兩國相關法令辦理。 

九、 實施與修正 

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